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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经济提供动力方面也2 分C要。这些企业情>DEFG ，H有)IJKL 的M

NO 经营也有?PQR 业部S 中的高TU 企业。 

A 1B  CDE"F!"=45#657"GH>!"IJ  

 

 注释:  微型和小型企业包括自营就业人员。 

资料来源:  G. Reinecke and S. White, 《小型企业政策：为优质工作创造适宜环境》，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 

3. V 多微型和小型企业，多数WX 不都是在LY 规Z 上经营，[\ 是非正规经济的一

部分，在大部分地] 非正规经济都在^ 长之中 (下文图 2)3 ，而且其_`ab 是经济

不c 定性。在大多数国家中，微型企业中的d 性劳动者和雇主的比eff 高于在g

大企业中的比e (在hi 的微型企业中jdk 47%，在lmnok 60%)。4  p 于正

规就业^ 长不q ，而微型和小型企业在创造就业和减r 方面s 有t 力，V 多政u 对

[\ 的1&2 分C视。在这方面，人\ 对一个有) 于企业1& 和67 工作89 创造

的vw 性经营环境的C要性的xy 日益^/ 。 

 
3 z ‘非正规经济’一{| 指在法= 或}~ 中正规•€•‚ƒ„ 或‚… 分ƒ„ 的• 有经济† 动。
其† 动‚‡ˆ 在法= 之中，这‰Š 着，[\ 在法= 的正O可及‹Œ 之•Ž 作; 或者在}~ 中

‚ 被ƒ„ ，这‰Š 着，•@[\ 在法= 正O可及‹Œ 内Ž 作，法=X‚ 得•: 用或‘’ ; 或
者p 于法= 不: 当、“”• 或–/ 过分的—用而˜™ 了š› 。œ 国际劳工#$ ：关于体面劳

动和非正规经济的• 论， 国际劳工大会，第 90届会议，日内瓦，2002年 6月。 
4 G. Reinecke and S. White: ž 前已Ÿ 用;  以及 Pushkar Bajracharya, Binaya Maharjan and Bimal 
Raman  Parajuli: “对微型和小型企业部S 的 ¡ ,” 作为对微型和小型企业政策¢ 议工作的一
部分为国际劳工#$/£¤ 都地] 局准A 的文件，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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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B  DE"FK+!"L 1980/89 # 1990/2000 

 ( k 全部非­ 业性就业的®分比) 

     

 

      

 

 

 

 

 

 

注释: 自营就业被用作测量非正规经济就业的代用品。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经济中的妇女与男子：一个统计画面》，日内瓦，2002年，第 22页。 
 

4. 有些¯°±² ，对经营环境的³´ 可对就业的^ 长和性7 产MµK 的¶· 。³ 进了

规章@理、向¸¹ 作法标准º» 的国家可¼^ 长½年^/ 2.3%之多。5 在为经营提

供方¾方面¿ 得¹ 会带来À 多的工作89 ，<Á ，如Â 规章@理—用高而”• ，企

业oÀ 可能在非正规经济中Ž 作，保w小的规Z 而创造“ 少的体面工作89 。有一

些事eÃÄ ，在Å 体上，成Æ的规章³´±² 出C 大的就业创造) 益。e 如，有些

ÇÈÉ ，如Â 在ÊË 的企业Ì 资环境能与上Í< 比，在理论上，ÊË 就会将M产J

EÎ 减少 40%，工资可^/ 18%Ï 而对于/n 各Ð来Ñ，ÒÂ 会是两Ó，工资可^

长 38%。6 在©ÔÕÖ 进’ 的ÇÈ±² ，× 2002年以来³´ØÙ 减少了 43,000名Ú

业人员Ï 而在5Û 比4 的ÇÈ±² ，对就业和创业的规章@理³´ 已在正规经济中

创造了 30 F 个工作89 。7 然而，“Ä± ，Ü要对经营环境的³´ 与就业的^ 长和

性7 之间的关| 作进一Ý 的ÇÈ 。 

 
5  S. Djankov, C. McLeish and C. Ramlho: Regulation and Growth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5)。 
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4), p. 31。 
7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in 2006 – Creating Jobs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6),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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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MNO7"PQ#!"RSTU>*+,-  

5. 一个有) 于企业^ 长的经营环境的¨ 本要素‡ˆßà 的áâ 经济政策(‡ˆãä 、å

政和æç 政策在内) 、ÅÜ 求、èé• 构和准入、ê 得ëì 和íî 的¾) 、ï 通和通

íð¨ñ 设ò 的N在、Á 应óô 的企业õ 进政策以及öw 性的规章环境ð 。÷ô^

长之中的4. 和+- 经济是žøvw 性环境成为ù 大经营机会和úû 创造M产性工

作89üý 的关键之Ä¯ 。 

6. •@ 这些þ 素¶· 着各ø 不ÿ 规Z 的企业，微型和小型企业常受• 不" 比e 的¶

· ，þ 为[\ 可用于ÖQ 经营环境障™的资源g 少。8 在V 多情形下，[\ 是在进入

壁垒L 、竞争激烈和)IJL 的经济部S 中Ž 作。非正规性和不• 全性是微型和小

型企业工人与业主在恶劣的条件下Ž 作的主要原þ ，这些条件与国际劳工#$ “人人

享有体面劳动”的目标< 去甚f ，X 常常‰Š 着r 穷和缺乏社会保护。有) 的经营环

境^/ 了微型和小型企业1& 和创造À 多À¹ 的就业机会的t 力。 

7. 国际劳工#$ 进’ 了ÇÈ 、倡导和U 术" 作ð 多ø 不ÿ 的† 动，为³ 善微型和小型

企业的经营环境¿ 出了贡献。国际劳工#$ 向成员国提供的öÙ‡ˆ ¡ 微型和小

型企业的政策与规章环境以¼代Ã 性#$ 能够为³ 进政策作倡导宣传。国际劳工#

$ 国际培训中心就如何创造一个vw 性经营环境提供的培训是对三方成员和其他<

关的) 害方进’ 能力建设的一个}e 。在企业开1QR 、微型íî 、价值链分析和

部S 升级、地方经济1& 、jd 的企业家精神和性G主流化以及青年人的企业家精

神ð 方面的U 术" 作，旨在ÖQ 微型和小型企业在应付经营环境的能力方面的制

约。国际劳工#$ 也是企业开1 捐款委员会的一个µK 成员，X 主w其经营环境工

作# ，该工作# 为¶· 其他机构如何在该领域Ž 作提供了机会。 

8. Þ 界银’ 的“ Ì 资环境调查”(ƒ„ 着 53个国家的 26,000多家企业)±² ，•@ 在6 先

事项方面的制约在各国之间和在各国内部都可能有“ 大不ÿ ，在Å 体上，最常被列

为¶· 企业Ž 作和ù 张的主要障™是政策的不c 定性和áâ 经济的不ß 定性(图 3)。

在被调查的• 有企业中，近 60%的问卷Ð复者报告Ñ，劳动力èé 的规章@理是一

个障™(小、中、大)。大约 16%的回复方报告Ñ，这些规章@制对其企业的Ž 作和

1& 是一个主要的障™。然而，X 不是• 有企业都在ÿð 程度上受• 劳动规章@理

的¶· ：中型企业(20-100名雇员)受¶· 最严C ，而微型和小型企业og 少受关

联。这øEG 可能与缺乏对微型和小型企业‘’ 劳动法有关，原þ 要么是法= 免除

情> 要么是_` 的非正规性。 

 

 
8 G. Reinecke and S. White: ž 前已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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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B  PQ=VW7"XY=Z[\]>^_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 

 

9. 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劳动和与劳动< 关的规章‡ˆ 以下领域：9 

! 集体谈判和• 社×p  

! Á 歧视/就业机会平ð  

! 禁止– 迫劳动/童工劳动 

! 最L 工资 

! / 班/工作时间限制 

! 带薪休假 

! 社会保障(退休、残疾、死亡、疾病和健康津贴) 

! Ú业保险 

! 对工人的赔偿 

! 对免于不公平的解雇的保护 

! 职业• 全与卫M标准 

! 预先通知和协商(大规Z 的解雇)解雇后的• 置 

! 育儿假/探亲假 

! 雇员协商 

 
9 大体上¨ 于国际劳工#$ 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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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转让时对权) 和应享权) 的保护 

10. 劳工局迄今在推动vw 性经营环境的创造方面的工作(‡ˆ 捐款委员会的辩论在

内)，已õ¼ 人\ 承x ，微型和小型企业对劳动立法的‘’ 和š› 是经营环境的一个

C要而且常常是有争议的内容部分。ÿ 时，国际劳工#$ 在对辩论提供í 息方面和

在õ 进设计完善、可现} 地/ 以‘’ 且对微型和小型企业有着广泛ƒ„ 的法= 方面

可起•aGC 要的作用，þ 为žø 立法可ØÙ³ 善工作89 的7 量þ 而对体面劳动

有着直接的¶· 。 

III:  /01#`/0ab1cd45#657">ef  

/01d45#657">efgh  

11. •@ 在国际劳工#$ 1998年中小型企业建议书(第 189号)ð 关键政策文件中呼吁要
有: 当程度的法=ƒ„ ，10 全Þ 界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工人和业主中< 当大的一部分

人不享有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ƒ„ 下的保护。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的法=ƒ„

水平L 是微型和小型企业体面劳动不q 问题的一个C要部分，þ 为这与收入水平(最
L 工资)、社会保护(/ 入社会保障计划)、以及工作• 全(雇佣"ÿ )直接< 关。比起

g 大规Z 的企业正O的工作"ÿg 不常见，对劳动法和¨ 本的职业• 全与卫M规定

的违Á 现象时常1M 。11   

12. 微型和小型企业ƒ„ 水平L 的一些主要原þ 将在以下¦ 个段落中在以下三个大标题

下讨论: 

(a) 免除、部分€ 除和平’ 的劳动法制度;  

(b) p 于各ø 不ÿ 原þ 产M的š› 程度L 的现象; 和 

(c) 微型和小型企业的代Ã 性不q 。 

ijCk#lm>/0ng  

13. 为应对在微型和小型企业中‘’ 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的困难，各国采取了不ÿ

的方法:  

(a) 将微型和小型企业免除于劳动法和与劳动相关法律之外: 在某些国家中(譬如«

非)，L 于一定规Z (一般为 10名工人)的• 有企业都被€ 除于• 有的劳动法: 用

 
10 第 189号建议书第 5 条为：“为创造有Ù于中小企业^ 长与1& 的环境，成员国应：(a)采
取和推’:; 的å 政、ãä 与就业政策，以¾õ 进有一个最理想的经济环境(这aG 是指通

ã 膨胀、)J 和兑换J 、税收以及就业和社会的ß 定)Ï (b)制定和}’:; 的法= 规定，a
G是有关产权，‡ˆ 知y 产权、企业的定点、‘’"ÿ 、公平竞争的法= 规定，以及: 当的
社会和劳工问题的立法Ï (c)通过避免对希' 成为企业主的人造成不) 的政策和法= 措ò ，来
³ 进创业的吸Ÿ 力。” 
11 L. Gasparini: Protección social y empleo en América Latina: Estudio sobre la base de encuestas 
de hogares. Estudio para Panorama Laboral 2002. Lima, IL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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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 之• 。这ø¿ 法只k 国际劳工#$ 成员国的少数。12 在其[ 国家中，p 于

对涉及•e 如“日工”ð 的雇佣关| 的狭义定义，某些类G的工人被€ 除在• 。13 

(b) 部分免除于某些特定法规:   在某些国家中，劳动法ƒ„ 着• 有的工人W将微型

和小型企业从Å 的法= 条文的某些a 定部分中予以免除，e 如要求在企业中建

立职业• 全与卫M委员会或关于集体解雇的规定。 

(c) 平行的劳动法制度: 搜索一下成员国劳动立法数° 库可以º• ，18个国家(‡ˆ

§ 西、厄瓜多n 和hið 某些+- 国家)在过去2 年中已通过了专S 的微型和小

型企业法= ，通常是作为独立于主要的劳动法之• 的单独文本，WX 不Å 是如

ž 。各国为微型和小型企业制定了平’ 的劳动制度，在雇佣和解雇、带薪休

假、工时和社会保障以及在某些情形下简化’ 政手续ð 方面: 用gL 的标准。 

14. 一般来Ñ，将L 于一定规Z 的企业Å 的或部分地€ 除于š› 立法之• 有着严C的缺

点。这¼工人得不• 保护，X 暗含着“^ 长陷阱”的风险——企业会停止^ 长(或通过
留在/转入非正规经济之中的方O隐瞒^ 长)以避免越过规Z 水平。14 ž 类€ 除也会刺

激超出规Z 界限以上的企业分割成多个单9 ，X 可造成法=: 用‹Œ 内• 企业之间

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劳工标准gL 的平’ 劳动法制度¼微型和小型企业隔离

于主流经济之• ，从而减少了融入供应链的机会。 

Uopqr@st>uv  

15. 图 4 以hi 为e±² 了微型和小型企业和g 大型企业之间在š› 方面N在的EÎ 。

在大型企业中，70%以上的工薪工人受法= 上有权享受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的

保护，而在小型企业中这一比e 下降• 40%以下，在微型企业中ÀL 于 20%。对有

法= 约束力的最L 工资的š› 情> 也随企业规Z 变化。在微型企业中，一半以上的

工薪工人的收入L 于最L 小时工资。有¯°±² ，与hi< 似的数字: 用于V 多其

[1& 中国家。 

16. V 多微型和小型企业的*wxyzF 是š 纪› 法的一个主要障™。V 多维wM 计型

的企业难以创造出供企业工人和业主MN 的资源，对这类企业来Ñ，即¾是从绝对

数字上º 来gL 的š› 成本也会是太高昂了。激烈竞争和频繁的进入和退出经济†

动是žø 不c 定性的一个主要þ 素。 

17. 在V 多情形下{1>|} º 来与微型和小型企业的‘’ 不<: 应。虽然没有 ¡ 劳

动立法的广为接受的公O (见方框文字 1), “Ä± ，在V 多国家中，劳动法‚ 按微型

 
12 J. L. Daza:  非正规经济、‚ 申报工作和劳动’ 政@理。对话文件 9，日内瓦，国际劳工#
$ ，2005年。 
13 Fenwick et al.: 2006, ž 前已Ÿ 用。  
14 不幸的是，除了有轶闻O的¯°ÑÄ 企业试图将规Z 保w在界限之下，少有| 统性的ÇÈ
探讨这一问题。最近一项对£ 国免于解雇的保护立法的ÇÈ 只1 现了界限Ò应的微弱的统计
¯° ，XÃÄ 了进一ÝÇÈ 的必要性。见 S. Verick: Threshold effects of dismiss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 Germany. IZA DP 99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2004。  



GB.297/ESP/1 

 

8 GB297-ESP-1-2006-10-0028-Ch.doc 

和小型企业的Ü要量体定制。•Â ，微型和小型企业受•š› 成本的制约，工人o

得不• 保护。在§¨©ª ，针对 10个或以上工人的小企业，1934年的工厂法在职

业• 全与卫M领域列出了一B“ 长而K 为详细的š›Ý 骤清单，‡ˆ 定期粉刷墙壁

X 要求在一B 登记簿中对ž 作出记录。15  xy• 该法= 和ƒ„ 企业的其[ 法= 的复

杂性，该国政u 目前正在着手开始对¶· 企业的法= 进’"X 的过程。 

A 4B  ~•B 2005 €•7"‚ƒ.„+…†‡ˆ‡‰#  
Š‹Œ•Ž•>d/0#$%•^1>pq‘’  

      

 

资料来源: Chacaltana, J. (2006). “劳动法和与劳动相关法律对微型和小型企业的经济影响：一次快速回顾”，为国际劳工组织
准备的一份文件，日内瓦。 

 

18. 在V 多情形下，“”•o– ，譬如与ê 取í 息、法= 和’ 政程序以及劳动监察< 连

的成本(‡ˆ 离开工作é• 的时间和不在工作é• )，已在V 多国家中造成了š 纪›

法的障™。p 于ïç 成本中通常含有¨ 本上不随企业规Z 变化的硬性的固定成本，

按雇员人均计算或者作为k 营业! 的B! 来计算的š› 成本对于微型和小型企业来

Ñ要比对于g 大企业来Ñ大得多。下文图 5 •² 的经"#$ 国家的成本ÑÄ 了žø

成本给g 小企业带来的不" 比e 的负担。 

 

 
15 国际劳工#$ ：“为§¨©ª 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创造一个有) 的政策环境”, 小企业开1
计划第 29号工作文件，2002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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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 劳动法规的评估与比较 

测量和比较劳动法的质量与规章的最佳水平，哪些方法是适当的？ 

广为引用的世界银行的“经营环境”举措为扶持性经营环境的一般构成要素方面的国际辩论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 175个国家的评估覆盖了 10个规章管理领域：开办企业、领照手续、
雇用工人、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交税、边贸、执行合同和企业的关闭等。然
而，在劳动规章管理领域，对调查结果有不少的辩论，其方法论在该领域的局限性和可能对
数据的错误解释表明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易误性。 

“经营环境”指标在劳动领域所测量的基本上是对一个国家人口最多城市中较大企业(201名或
以上雇员)所作雇佣规定的硬性程度，主要是雇佣、工时和解雇工人等方面。调查也被限制在由
同一家公司雇佣了 20 年以上并挣取至少是国家平均工资的全职男性工人。只有本国所有的公
司化的制造企业列入了由当地专家所作的基于一个标准问卷的调查之中。16 因此，在所覆盖的
企业和工人、调查的劳动规章管理领域和所使用的评估标准等方面，该调查的范围是有限的。 

简单地给规章管理水平低的国家定一个较高的级别的打分作法，暗含着错误解释数据的
严重危险。许多读者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规制就是最佳水平的规章管理,虽然世界银行本
身也不支持这种解释17; 世行承认，更好的排行并非必然意味着更好的规章管理。基础更加广
泛、更能反映兼顾灵活性与对工人和雇主的保护所需要的措施，会有助于为决策提供信息并
协助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设计出得到改进的规则与制度以治理劳动力市场。 

 

A 5B  •VW#7"‚ƒ—Ž>˜)‰™€gpqm&‚šo–  

 

 

注释:  行政成本包括征税、环境和雇佣方面的规章管理。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企业对繁文缛节的看法：中小型企业承受的行政与规章管理负担》 (经合组织，2001年，巴黎)。 

 
16 该调查中 “雇用工人”部分的方法论可在以下网站查阅：  http://www.doingbusiness.org/ 
MethodologySurveys/EmployingWorkers.aspx。 
17 Þ 界银’ ：ž 前已Ÿ 用，2006年。华盛顿a]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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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œ•ž 18可对正规就业产M负面¶·X 刺激非正规性。e 如，5Û 比4

工资税 10%的^ 长¼制造业工资减少了 1.4%• 2.3%，还¼正规就业减少了 4%•

5%。19 还有，在欧盟 8国(捷Ö共和国、匈牙) 、波兰、©ÔÕÖ 、+ 脱维4 、立陶

宛和爱沙l4 )，税收楔子½个®分点的EG 都会¼就业^ 长下降 0.5-0.8个®分点

(图 6)。20  

20. Ÿ  在微型和小型企业中‘’ 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的¡3@ 在各国2 分不一而

且常常不q 。这部分地与分配给劳动’ 政@理的有限资源有关，造成劳动监察的能

力和力度受限。这ø 情> 常常导致腐败问题和š 纪› 法的程序gL 。 

21. 对把C 点aG 放在处罚上的¢£¤1r¥ 的绝对依赖X‚ 必然导致广泛的š› 情

> ，而在ÿ 时却为À 大的腐败提供了温床。ÇÈ±² ，与提供资讯和激励š› 的µ

K 措ò<•" 的处罚通常带来了À¹ 的•Â 。21 

22. 也常有妨™š› 的¦§¨>©ª 。e 如，虽然« 非劳动立法的内容一般被视为是健

全的，W有一些程序上的方方面面aG 给微型和小型企业带来了困难。在解雇程序

方面，一项近期ÇÈÉ ，“……雇主、顾问、= 师、仲裁员和法官继续过分– 调解雇

前程序，这样¿¾ 给雇主–/ 了不必要的负担而X 没有推进对工人的保护。” 22 

23. ¶·š› 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微型和小型企业雇主和工人中常常«¬ 立法方面的­

®。根° 在ª¬l4 、lmn 和中国ð 不ÿ 国家中• 作的ÇÈ ，V 多雇主根本不清

楚其法= 义R。23 ÿ 样地，V 多微型和小型企业也不清楚[\ 在小企业õ 进政策或

类似计划下有权享有的) 益。24 在V 多情形下，规章@理方面频繁的³ 变/ 剧了问

题的严C性，给企业主和经理人带来了!• 的压力。25 

 
18 税收楔子是对一个雇员的全部劳动成本和• 对应的雇员可ö 配收入之间E! 的测量。[ 是
个人• 得税、社会保障缴款和工资税减去任何现金津贴之后的Å 和。 
19 A. Kugler and M. Kugler: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ayroll Taxes in a Middle-Income 
Country: Evidence from Colombi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85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2003。 
20 World Bank,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Special topic: labor taxes and employment in the EU-8, 
Washington, DC, 2005。 
21 Fenwick: 2006, ž 前已Ÿ 用。 
22 H. Cheadle: “Concept paper: Regulated flexibility and small business. Revisiting the LRA & the 
BCEA,” a paper prepared for Department of Labour, Pretoria, 2006。 
23 Tibandebage, P., S. Wangwe, et al., 为ª¬l4 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就业创造建立一个有) 的
政策环境，小企业开1 计划第 55 号工作文件，日内瓦，国际劳工#$ ，2003年Ï P.M. 
Shakya, "lmn 微型和小型企业(MSEs)中的劳动法³´ 和^ 长陷阱,"为国际劳工#$/£¤
都地] 局准A 的一B 文件，2004年; and F. Cooke,  "中国小型商业企业中的雇佣关| "，载
于：%产业关| 杂志( 第 36卷，第 1期，第 19-37页(英文)，2005年。  
24 Meier, R. and M. Pilgrim ,  "Policy-induced constraints on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5(2), 1994, pp. 32-38Ï 和 Singh, A. K., A. 
Joshi, et al., "为 Uttar Pradesh邦微型和小型企业进’ 的政策与规章环境¢ 议,"为国际劳工#$
?£ 里次地] 局准A 的一B 文件，2005年。 
25 Tayo Fashoyin, Emily Sims et al.: %微型和小型企业中的劳资" 作：形O与要素( ，国际劳
工#$ ，2006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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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 保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微型和小型企业要求的一个方法是让[\ 参与•

法= 设计过程中来。虽然政u 承担着设计政策和法= 框架的首要责任，³ 善和³´

这一环境o 不应p 政u 唱独角戏。国际劳工#$ 的“参与O劳动法³´ ”方法论为这

一常y 性方法作了²‹ 。26  

25. 国际劳工#$ 的ÇÈ 27 和其[ÇÈ 28清楚地±² 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微型和小型企

业部S 的代Ã 程度通常不q ，而且这是V 多国家政策环境的大企业偏¹ 的一个原

þ 。微型和小型企业的#$ 方O“ 少能¼[\À 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或1 挥¶

· 力。微型和小型企业雇主和工人常常面临着代Ã 上的困难。一般而言，微型和小

型企业雇主g 不愿‰参/ 雇主#$ 。微型和小型企业工人比起大企业的工人来Ñg

不大可能参/ 工会，部分是p 于法= 规定了# 成工会的最少工人人数限制的•Â ，

部分o 是p 于企业的不ß 定状> 。 

26. 在¦ 乎• 有可得• 数° 的国家中，工会化比e 在微型和小型企业中fL 于g 大企

业。e 如，在ª¬l4 ，工会化企业的®分比从微型企业的 12%和小型企业的 33%

跃升至大企业的 96%。« 非和¦ 个+- 国家的数° 也Á 映了类似的倾向。29 

27. 在V 多国家中,工会化和集体谈判在法= 上与企业的某个最小规Z< 联| (譬如在¦ 个

拥有¨ 于企业工会的劳资关| 体| 的+- 国家中),从而将最小企业的工人€ 除于#$

成工会的可能性之• 。然而，乌+ 圭‚ 对成立工会设定任何限制或最少人数。30 在

ž 规Z 以下企业的工人只能靠部S 或国家工会和集体协议得•ƒ„ 。对工会化的这

一限制放• 国际劳工#$ 第 87号公约(1948年• 社×p 和保护#$ 权) 公约)的背景

中º 是有问题的。31 e 如，在厄瓜多n ，成立工人#$ 要求最少有 30名工人。32 

 
26 见国际劳工#$ 社会对话计划的劳动法网站，该网站– 调了参与O 劳动法 ³ ´ ：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ifpdial/areas/legislation/index.htm。 
27 Reinecke and White: 2004, ž 前已Ÿ 用。 
28  Berry, A.:  Creating an enabling policy environment for promotion of small enterprises: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Focal/CIS Discussion Papers, FC1995-10. Toront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1。 
29 Reinecke and White: 2004, ž 前已Ÿ 用。   
30 Dieste, J. (2005). La aplicación de la legislación en las micro y pequeñas empresas. El caso de 
Uruguay. Santiago, ILO。 
31 Schlyter, C.:  国际劳工标准和非正规部S ：1& 与困境。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第 3 号工作文
件，日内瓦，国际劳工#$ ，2002年。 
32 国际劳工#$ :%#$ 起来，争取社会正义( ，根°% 国际劳工#$ 关于工作中¨ 本原o 和
权) 及其后续措ò( 的要求编写的综" 报告。国际劳工大会，第 92届会议，报告 I (B), 日内
瓦，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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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zF#¸<d1c>pq  

28. 上文概述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² 我\ ，针对在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领域

^/ 对微型和小型企业业主和工人ƒ„ 面的这一挑战，没有一个单一÷ 捷的处理方

法。•Ü 要的应该是在一| 列< 互关联的领域采取措ò 和进’³´ 。本小节将c 定

Ü要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 

¶·xyzF#¸<45#657"…†>¹‚º  

29. ³ 进经营环境的一般性措ò ，譬如刺激ÅÜ 求的áâ 政策、进入èé 和ê 得各øÌ

入(¨ñ 设ò 、íî 和企业开1QR 以及负担得起的法= 补偿体|ð )的¾)ð ，都

可ØÙ 减少微型和小型企业的不c 定性X 从而提高其š› 法规的能力。减少注册?

企业的时间和成本Xc 保: 当的产权已被¯Ä 是õ 进微型和小型企业正规化的C 要

措ò ,33 aG 是在辅以µK 的激励措ò (譬如ê 得íî 、政u"ÿ 、培训、—用L 的健

康保险和其他QR 的¾) )的情> 下。有些国家已通过成立专S 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司

和一站Oí 息手续ðQR (e 如hi 和菲= 宾)的方O成Æ地öw 了ž 类措ò 。 

30. ž 类激励措ò 的e 子有：上Íè 政u 向× 营就业者提供的培训、保险和íî 机会以

换取À 高程度的正规化; 越« 和匈牙) 在登记注册后一段时间内提供给微型和小型企

业的税收津贴。hi 的ÇÈ 还±² ，ê 得íî 和进入èé 的¾)ð 激励措ò 对于Ÿ

导企业/ 入正规部S 来Ñ2 分关键。34  在一个aG 的劳动制度下仅有 5,000家企业

决定注册，而在一个为微型和小型企业提供税收激励措ò 的制度下o 有 30F 家企业

注册。 

31. 可能Ü要专S 的措ò¼jd 企业家能开办、ù&× 己的企业X¼ 之正规化。缺少土

地的" 法• 有权以及在¼用正O的íî 机制时的歧视常常aG 不) 于jd 企业家。

为消除ž 类歧视，ÜŸ 入法= 机制，X (或)¼之À/ 健全。 

32. 雇主#$ 在³ 善微型和小型企业的竞争力和õ 进其正规化方面可起• 关键的作用。

p 于这些#$ 在接近决策者方面享有a 殊的待遇，在向小型企业提供öÙ 方面[\

处在得天独厚的地9 , [\ 还可提供或õ 进ê 取QR 和进入èé 的¾) 。35 为开1 这

一t 力，国际劳工#$ 与国际雇主#$" 作开1 了一个名为“向微型和小型企业伸出

援手”的能力建设工s ，该工s 正在«4 、东欧、中-. 和« 非ð 地]/ 以¼用。 

 
33 de Soto, H. (1989):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34 V. Zuin, ‘hi)* 的非正规微型企业的企业家经营战略,’ 体面劳动ÇÈ 计划,国际劳工问题
ÇÈ• ，日内瓦，2005年和 Chacaltana, J., ž 前已Ÿ 用。日内瓦，国际劳工#$ ，2006年。 
35 国际劳工#$ : %雇主#$ 和中小型企业的õ 进：七个国家的} 际经验( ,日内瓦，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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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减少劳动税(aG 是为LU 能工人)，在某些情形下可有Ù 于提高竞争力和正规就

业。非正规经济规Z 大的地方，税¨ 太小，可考虑劳动税收之• 的其[ 工s 以¾推

进社会进Ý 和经济1& 的双C目标。e 如，社会保障ö 出可部分地从一般税ø 中出

资(欧. 和Þ 界其他地] 的¦ 个国家是žø 情> )，减少雇主和工人的负担。36  

1‚>¾º`¿ÀºLÁÂÃÄd45#657">ÅÆ  

34. 减少š› 劳动法的成本是一项C要的任R，aG 是针对• 产M的成本X‚ 带来工人

福)) 益的情> 。应¢ 查法= 的要求与微型和小型企业状><: 应的程度，最¹ 是

在• 涉及• 的雇主和工人的参与下，从而带来按企业规Z 大小针对s 体情形/ 以]

G‘’ð•Â 。 

35. 国际劳工公约承x 在某些领域企业Ü 要为小企业通过某些aG 条款，aG 是在就

业、社会保障和集体谈判ð 领域。37 然而，虽然政uÜ 要对微型和小型企业š› 劳

动立法的能力w 现} 态度，却不应有任何一般性的对劳工标准的免除。38 <Á ，C

点应放在简化和降L› 法成本之上。 

36. 在某些情形下，立法可通过"X 法= 文本(在某些司法@辖权中这些文本常常数目繁

多)X 消除×< 矛盾的规定和法= 义R的方O/ 以简化。e 如，§¨©ª 正处在进’

劳动法³´ 的过程中，以将劳动法数目从 27项减少• 6项。39  多ø 平’ 的立法框架

可造成Z 糊不清和迷惑混淆; e 如在印度，有 38项中央政u 法= ，还有À 多的邦法

= ，: 用于不ÿ 工人人数界限的企业(“工厂法”不: 用于少于 10名工人的企业，产业

纠纷法不: 用于少于 50名工人的企业)。40  V 多法= 可能g 不贴近现代情> ，þ 为

有些是殖民地时期的法= 。 

37. 虽然法= 内容在某些情形下对微型和小型企业已成问题，W司空见惯的是，š› 法

=• 带来的复杂的’ 政程序之负担比法= 本身还沉C。þž ，通过以下方法简化劳

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的‘’ 就2 分C要了：取消不必要的收—、减少法= 数目和

复杂性或简化Ã 格内容、取消法= 核查和建议的必要、¢ 议定期报告和数° 收集的

周期X/–‘ 法部S 的能力和透Ä 度，‡ˆ 消除腐败作法。 

 
36 对社会保护其[ 资金来源的¶·• 作的深度分析，参见: Cichon, M., S.Wolfgang, et al., 社会保护
融资。社会保护| 列的量化方法。日内瓦，国际劳工#$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04年。 
37 G. von Potobsky: "中小型企业与劳动法" ，载于: 国际劳工  论 131(6), 1992年。  
38 Fenwick, 2006: ž 前已Ÿ 用。 
39 Reinecke and White, 2004: ž 前已Ÿ 用。以及和国际劳工#$ 伊©兰堡地] 局提供的资ì ，
2006年 6月。 
40 Navin Chandra and Vandana Parashar:  “劳动法³´ 和微型和小型企业的^ 长陷阱”，为国际
劳工#$?£ 里地] 局准A 的一B 文件，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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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微型和小型企业对法规xy 的广泛缺乏现象是š› 法= 的一个主要障™。这一问题

可p 政u 、三方成员和其他团体通过举办宣传† 动的方法/ 以解决(见方框文字 2)。
广泛传播仍然有Ò的规o 也可起•ØÙ 作用。41 奖励机制和其[ 举措也可能是提高

xy 的有Ò方法。 

方框 2: 国际劳工组织的提高认识活动 

国际劳工组织的几项技术合作项目已通过其三方成员就劳动法及其实施举办了几项提高
公众认识的计划。项目国(印度尼西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的主要媒体(如电台、电
视和印刷业)、甚至街头戏剧表演者都在以下方面得到了培训：计划的制作、回复问询电话和
起草有关劳动法的文章和相关服务等。这些项目还与选择的一些组织举办了一些可见度很高
的主题性活动和集会，将其作为媒体活动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39. 法= 文件中¼用的语言对S• 汉而言常常“ 难弄懂。e 如，« 非的“_ 通ç 懂的语言

Ž 动”试图通过¼非法= 专家参与起草文本工作的方法c 保• 有法= 都能被理解。ž

类措ò 对于y 字水平常常gL 的微型和小型企业来Ñ可能aG 有Ò。 

¸<7"ÊË#/‡ÌÍ¼Î>ÏÐÑÒ  

40. 劳工标准在c 保èé 一体化和经济1& 以一ø 可c 保经济体能保w长期和动态的竞

争力的方O进’ 方面可1 挥关键作用。42 向企业提供从š› 劳动法中ê 益的e 子对

于进一Ýù& 法= 的š› 来Ñ可能是À 有ÑQ 力的方法。与› 法ê 益< 关的e 子“

多。e 如，有¯Ä±² ，‘’ 工作é•¸¹ 作法的? 企业经历了À÷ 的就业^ 长，
43 而且，¼用¨ 于¸¹ 的工作条件的渐进型@理作法的中小型企业也被¯ÄÀ 可能

^ 长。44 ÇÈ±² ，超时工作在短期可能会^/M 产，W可造成降L 长期的M产J

 
41 为分享(劳动法)简单概述，国际劳工#$•¿ 努力的事e ，请见: the %劳动法概貌( at: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ifpdial/info/national/index.htm:和%终止就业文摘 (
（只有英文本）at:http://www.ilo.org/public/ english/dialogue/ ifpdial/info/termination/。 
42  Simon Deakin and Frank Wilkinson:”Rights vs. Efficiency? The Economic Case for 
Trans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in Industrial Law Journal, Vol. 23, Number 4, December 1994, 
pp. 289-310。  
43 P. Doeringer,  C. Evans-Klock, and D. Terkla: ? 开工厂：高绩Ò@理、工作89 的7 量和地
]6 势，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2年。 
44 A. Cosh,  A. Hughes, and M. Wee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fEE Publications, Nottingha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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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问题。45 ÿ 样，在l/+ 瓜进’ 的一项关于健康要素和M产J 之间联| 的Ç

È1 现，健康不¸ 可将M产J 减少高Ê 58%。46  

41. 从š› 劳动法得•) 益的一些其[}e 可从国际劳工#$ 的U术" 作计划中ê 得，

譬如，小企业的工作³ 善(WISE)和³ 善工作环境和经营(I-WEB)，这些计划将M产

J 的³ 进与š›• 全与卫M< 关的规o 联| 起来。e 如，¸¹ 的劳工作法带来了印

度莫+Ê§£ 邦的铜器企业群的M产J 和竞争力的^/ 。47 国际劳工#$ 的“柬埔

寨：À¹ 的工厂”项目通过¼工人和@理人员参与进来的方法对劳动法和国际劳工#

$ 标准的‘’ 情> 进’ 监督，X 报告了³ 进的工作条件和M产J 。48   

ÓÔ$%dÕÖ45#657">"×#  
‡‰Ø`Ä1c#‚šÙÀÚ³¼=  

42. 弥补“代Ã 制方面的EÎ ”  49 和^/ 微型和小型企业业主与工人在社会对话中的作用

是任何旨在³ 善微型和小型企业对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的设计与‘’ 的战略的

一个关键要素。þž ，雇主#$ 和工人#$ 的一项C要目标是，将触角延伸• 最小

的企业和非正规经济之中。e 如，墨西5 工人联" 会(CTM)容纳了‹Œ 广泛的#$

(‡ˆ­ 民社] 和小企业在内)。在萨n 瓦多，国家雇主#$ØÙ 微型企业的jdè

é 小贩与当局打ïý ，这些jd 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会员。50 

43. 政u 方面应建立机制，¼微型和小型企业部S 的代Ã 参与•? 立法的设计之中，X

对立法和规章@理的有Ò性、¶· 力和遇• 的问题进’ 定期监督。e 如，英国、爱

n 兰、/ 拿大和澳大)4 建立了各ø 不ÿ 的参与机制¢ 议针对小企业的? 立法和现

有立法的¶· 力以¾¼ 之À¹ 地:" 这些企业的条件Xõ 进对法= 的顺)š› 。 

8ÛTÜF¤1ÝÞ  

44. V 多劳动法制度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多半靠处罚的‘ 法策略。换句话Ñ，这些劳动

法制度建立了– 制性的劳工权) 和标准，在国家一级和国家以下各级授权一个或多

个@理机关监督对标准的监测与‘’ 情> ，如‚ 能š›o 进’ 处罚。然而，越来越

 
45 Lee and McCann, 即将出版，X 参见: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inf/features/06/ 
asrm_hanoi.htm。 
46 J.Espinosa, C. Hernández, et al., "Productivity and health status in Nicaragua". en W. Savedoff 
and T. P. Schultz (ed.) Wealth from health. Linking social investments to earning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IADB, 2000。 
47 ILO: Casting a new die, 一张介绍莫+Ê§£ 邦计划的光盘，国际劳工#$?£ 里地] 局, 
2005年。  
48 http://www.betterfactories.org。 
49 国际劳工#$ :  %体面劳动和非正规经济( 。报告六。国际劳工大会，第 90届会议，2002
年，日内瓦。 
50 国际劳工#$ :%#$ 起来，争取社会正义( 。根°% 国际劳工#$ 关于工作中¨ 本原o 和
权) 及其后续措ò( 的要求编写的综" 报告。国际劳工大会，第 92届会议，报告 I(B), 日内
瓦，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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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ÃÄ ，À 为整体的、À 有创‰的战略可以õ 成微型和小型企业对劳动法规

À 高水平的š› 。51  

45. 图 6 &² 了这样一个À 为整体的方法，采用的是“ ‘ 法战略塔形图”的形O。塔形图

的一个关键方面是，[ 假定@理者如Â 在/– 对劳动法的š› 方面有一些不ÿ 的选

项可供选择，规章@理可能会À/ 有Ò。将劳工权) 和标准作为不可谈判的最L’

为标准/ 以弘扬、且不› 法现象会受• 非任‰处罚的法= 规o 和规‹ 的N 在，9 于

塔形图的顶Y 。然而，处罚和罚款只是c 保š› 的¦ 个手段之一。可¼用其[ 规章

@理战略，常常是与其他规章@理方" 作的情> 下，以· 应微型和小型企业状> 的

方O} 现希冀的变化。 

A 5B  ¤1ÝÞßàA  

 

 

资料来源: C. Fenwick, J. Howe, et al.: “劳动法和与劳动相关法律在微型和小型企业中的情况: 创新性规章管理方法,” 为国际
劳工组织准备的一份文件，日内瓦, 2006年。 根据 I. Ayres and J. Braithwaite,  Responsive regulation. 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6. 就劳工权) 和标准向微型和小型企业提供咨询或教育，ÿ 时向微型和小型企业提供

激励措ò 以¼其正规化X 承x 其在劳动法下的义R ，可构成一个全面‘ 法战略的第

一阶段，也即塔形图的底Y 。这一层级的其[ 战略‡ˆ 资讯† 动、培训课程和“年度

最佳小企业雇主”奖。雇主#$ 在这方面是C要的’ 为方; 其中V 多已提供了与产业

关|< 关的QR ，以协Ù企业家š› 劳动法X³ 善雇员@理作法。 

 
51 Fenwick: ž 前已Ÿ 用。 

 

专S 制定的处罚 

警 告

监督š› 和对公私’ 为方的协调 
 

为劳动法的š› 或企业的正规化而提供的

资讯、教育和激励措ò  
 

•  应对O‘ 法以< 互关联的方O¼ 用 
塔形图中的不ÿ 要素 

 

•  不可谈判的最L 标准接受 
非任‰处罚 

 

•  政u 和其他方常常 
联袂协作 

•  应与当地条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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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塔形图xy• 规章@理当局监测微型和小型企业š› 劳动法程度的Ü要。塔形图这

一层级的‘ 法可将国家劳动’ 政@理部S 和工会#$ð 代Ã 性#$ 之间在监测和监

察方面的" 作融为一体。žø" 作的一个e 子是，瑞典的地]• 全代Ã 计划，根°

该计划工会在监测和õ 进小企业对职业• 全与卫M标准š› 方面1 挥± 著的作用。 

48. 朝着对不› 法现象ò/ 正O处罚方向的另一阶段Ý 骤可以是对不› 法现象提出警

告，指Ä 不š› 劳动法进一Ý1& 下去就会导致ò/ 专S 制定的惩戒性处罚措ò 。

菲= 宾针对小企业采取了这样一ø 策略。该战略将在教育和监测‚ 能带来’ 为变化

的情> 下¼用。žø 警告可与向雇主提供协Ù¼ 之能够š›•"X 用。 

49. 专S 制定的处罚措ò¼ 国家劳动’ 政@理部S 能对微型和小型企业不š› 劳动法现

象ò/ 处罚，W以一ø 向企业提供š› 法= 要求的激励措ò 和建设能力的方O}ò

这ø 处罚。随着 2001年对劳动法的³´ ，¥) 为在微型企业中‘ 法而Ÿ 入了一个有

‰思的纠偏战略作法。一年中被首次1 现违Á 劳动法的不q2 名工人的企业可凭参

/ 义R培训课程免ï 罚金。这一方法¨ 于这样一ø 假设：在V 多情形下，微型和小

型企业的不› 法现象是p 于缺乏知y 和资讯，而不是p 于缺乏诚í 。首次¶· 力 

¡ÇÈ±² ，培训参/ 者的š 纪› 法水平略高于ï 罚金的对照# 。52 

50. 最后，惩戒性处罚“ 可能是p 一个国家劳动’ 政@理部S 援ŸX 要求对一家不› 法

的微型和小型企业: 用劳动法中规定的处罚措ò 。•@ 惩戒性处罚构成‘ 法塔形图

的顶Y ，规章@理者可对之/ 以) 用这一事} 有Ù 于提高塔形图中其[ 战略的有Ò

性。 

51. 虽然Ü要有上文概述的这样一ø 全面的一体化‘ 法战略以} 现劳动法的有Òƒ„ ，我

\ 也xy• ，žø 战略Ü要有比V 多成员国目前划拨的数! 大得多的资源承诺。53  

V:  áâ>ãäåª  

52. 委员会可能希' 就劳工局在本文件中概述的劳动法和与劳动< 关法= 及微型和小型

企业方面工作的‚ 来6 先事项和’ 动提供建议和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可涉及以下领

域: 

! 劳工局在弥补代Ã 制方面的EÎ 领域öw 三方成员努力的工作方向，这一EÎ

目前˜™ 着或减损着V 多成员国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业主和工人¶· 整个政策制

定过程的能力，aG 是劳动法领域; 以及/– 三方成员在微型和小型企业劳动立

法领域参与政策辩论的能力; 

 
52 这大概Á 映了这样一个事} ：¶· 力 ¡‡ 含了V 多参/ 了计划最初¦ 个月培训的典型企
业，ž 时的培训内容比起现在的情> 整" 程度仍不q 。见 Montero, L., G. Reinecke, et al.: 
Sustitución de multas por capacitación: Evaluación de una experiencia innovadora de aplicación 
de la legislación laboral en micro empresas. ILO, Santiago, 2006。 
53 GB.297/ESP/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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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Ä 劳工局可如何最为有Ò地吸收三方成员在劳动法和微型和小型企业领域的

经验，‡ˆ 可涉及整个劳工局一体化工作的创? 性和有Ò‘ 法政策战略在内; 

! 劳工局在该领域/– 其知y 、倡导和工s 方面工作的s 体6 先事项，‡ˆ ¡

劳动立法的› 法成本和) 益XaG ¡ 经营环境³´ 对就业的¶· ; 

! 劳工局有该工作领域可有Ò/– 与之" 作的伙伴，‡ˆ 与Þ 界银’ 可能进’ 的

关于 ¡ 和比g 劳动规章@理的" 作。 

 

2006年10月3日，日内瓦。 

提ï 供辩论和指导。 


